
附件 2： 省域内增减挂钩流程图

申报程序

（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编制实施规划或方案）

（县级人民政府初审）

（市、州人民政府复核）

（自然资源厅审查）

不通过 通 流转指标建新方案
过

（批复）

实施程序

（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编制设计方案）

（县级人民政府批复）

验收程序

（县级人民政府初验）

（市、州人民政府验收）

（涉及复垦耕地的由省自然资源厅验收）

报备程序

（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资料归档）

（市、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）

（省自然资源厅备案）

调整程序

（同申报程序）

变更

（县级人民政府申请）

（市、州人民政府下发

批准变更文件）

流转指标

建新方案审批
（自然资源厅出具审查意见）

（省人民政府批复）


